怀来县科学技术协会

主要职能及机构设置
一、部门职责

（一）组织、开展学术交流，活跃学术思想，促进学科发展、知识创新。
（二）普及科学知识，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，推广先进技术，开展青少年科学技术教育活动。
（三）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。反映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，组织科学技术工作者参与科技政策、地方性法规的拟定和国家事务的政治协商、科学决策、民主监督工作。
（四）开展科学论证、咨询服务工作，提出政策建议，促进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。
（五）开展科技工作者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。
（六）表彰奖励优秀科学技术工作者，举荐人才。
（七）负责指导所主管的协会和科技类社会团体的工作，对乡镇协会进行业务指导。
（八）承担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有关事项。
二、部门机构设置

怀来县科协人员编制4人，内设科普股和综合股两个股室。怀来县科协行政单位1个，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1个。

三、人员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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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怀来县科学技术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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